附件2

高青县证明事项核验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确保部门核验高效有序，根据《高青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实施方案》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部门核验是指申请人在办理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事项时，原需到相关单位开具证明的，现通过证明需求单位与出具单位之间主动协查核验获取该证明信息，无须申请人再提供相关证明的便民措施。
第三条  部门核验可以通过“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实地调查核验等方式，在需求单位和出具单位之间协查核验证明，实现信息共享。在系统尚未完全运行前，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事项外，各部门（单位）可采取协同办公系统、传真、公务邮箱等多种方式实现信息交换，畅通工作运行的各个具体环节，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工作不断档、不脱节。

第四条 证明需求单位应当与出具单位建立协查核验反馈工作机制，逐项编制协查函、反馈函模板，明确协查方式、协查流程、协查时限，建立明晰化、标准化、规范化操作流程，提高协查核验效率。

第五条  证明需求单位在办理通过部门核验方式取得证明时，由本单位的联络员、代办员等工作人员，通过“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向证明出具单位发起协查核验申请。

第六条  证明需求单位和出具单位至少配备1名联络员和2名及以上代办员，落实AB角制度。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健全联络员、代办员等工作人员信息库，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交流学习，不断提高业务和服务水平。

第七条  证明出具单位的联络员、代办员等工作人员，收到证明协查核验申请后，应即时予以登记受理，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协查核验结果通过“无证明城市应用系统”反馈证明需求单位。其中，对协查事项已有数据库或采取信息化、电子化方式存储的业务信息，应当在30分钟内反馈协查结果；需要查阅纸质档案的业务信息，应当1个工作日内反馈；因历史原因档案不全需多方查找或难以查找的相关信息，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反馈。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无法开具的，要及时退回，并说明理由。协查时间不列入对审批部门（单位）即办件的考核时间。

第八条  证明需求单位通过部门核验方式获取的相关信息与申请人填报信息不符的，可要求申请人补充相关材料，申请补充的材料以实现证明目的为需求，并以申请人补充的材料为申请材料。

需求单位根据前款规定要求申请人补充相关材料的，应当做好台账记录，并留存备查。

无法通过部门核验方式获取相关证明的，鼓励需求单位采取上门调查、实地核查等方式自行核验。

第九条  明确调整为通过部门核验方式办理的相关信息，行政相对人能够提供也愿意提供的，办事部门不得拒绝。 

根据前款规定由行政相对人提供相关材料的，办事部门（单位）应当做好相关记录，并留存备查。 

第十条  部门核验工作中，各部门（单位）联络员、代办员等工作人员应尽职尽责，按规定程序及时做好协查核验工作；未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按照《高青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责任追究和容错免责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证明出具单位未在规定期限内反馈协查核验结果的，证明需求单位应当将相关情况报县建设“无证明城市”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县联席会议办公室接到证明需求单位报告后，应当组织有关单位开展调查，责成证明出具单位限时办结。造成不良影响的，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提请县政府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

第十二条  严格执行保密制度，禁止证明事项需求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将核验信息用于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活动。 

第十三条  县联席会议办公室对部门核验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并纳入政务服务考核内容。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1年。


